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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錄後修飾矩陣分析系統使用規範  

105年 03月 01日開始實施  

110年 9月 29日研發會議收費標準新訂通過  

112年 12月 13日處內會議收費標準新訂通過  

113年 11月 13日處內會議修訂通過  

 

第一條  轉錄後修飾矩陣分析系統使用規範之訂定主要在使本儀器能發揮最

大使用效益。  

第二條  本儀器設備包含：  

一、廠牌及型別：Pamgene PamStation 

二、配備：  

(一 )光學系統  (配有FITC、Cy3與Cy5濾片 )。  

(二 )溫度控制系統  (20℃~80℃ )。  

(三 )清洗模組。  

第三條  儀器地點位於藥學暨營養大樓三樓共同儀器中心單細胞基因體核心

。  

第四條  本儀器服務項目包含：  

一、PTK Assay - determine tyrosine kinase activity of recombi

nant kinases or kinases in lysates from tissues and cells
。  

二、STK Assay - determine serine threonine kinase activity of

 recombinant kinases or kinases in lysates from tissues  
and cells。  

第五條  預約使用方法如下：  

一、自行上機使用者，欲取得使用資格，請先至共同儀器中心儀器

預約系統線上提出申請，待指導老師核可後，進行本儀器認證

表所載之認證流程。須參加轉錄後修飾矩陣分析系統儀器訓練

課程、累積1-5次的操作次數，經共同儀器中心以實機操作考核

通過，方能獲得使用權限。  

二、申請操作學習累積時，請事先告知共同儀器中心技術人員，並

由技術人員或以取得權限之研究人員陪同上機，上機費用將依

收費標準計費。  

三、請在預定使用日前1-10天，至共同儀器中心之儀器預約系統預

約登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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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預約使用本儀器，每次預約使用以 1小時為原則，最長4小時，

超過4小時請向管理單位申請。  

五、申請技術人員服務者，請填寫技術人員服務申請單，待指導教

授及共同儀器中心審核通過後，再由技術人員代為上網預約時

間。  

六、開放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，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。  

七、使用儀器時應依預約時間確實至預約系統簽到與簽退。未依預

約時間報到送樣，又無事先取消預約者，仍視為正常使用並以

原預約時數計費。  

第六條  儀器使用規定如下：  

一、使用者須自備相關實驗耗材等。  

二、請使用共儀雲端系統存取數據和影像圖檔，禁用隨身碟。  

三、請依標準操作流程進行開機與關機，並於請儀器使用完後，保

持儀器之清潔和清理操作台面，實驗廢棄物應自行帶回實驗室

丟棄。違反規定者，經共同儀器中心確認後將由通知日起暫停

使用者所有儀器使用權限一個月。  

四、如遇儀器發生故障時，請儘速告知技術人員，勿自行拆裝儀器

。個人因素所造成之儀器損壞，須由個人負擔維修相關費用。  

五、樣品請於約定上機時間前送達本中心。  

六、送測樣品注意事項 : 

(一 )不接受具有放射性、毒性或感染性之樣品。  

(二 )請自備樣品所須之試劑及相關耗材。  

(三 )其他送測注意事項請見送測申請書。  

七、若須取消實驗，請務必於實驗預定日前通知本中心，否則視為

正常使用並以原預約時數計費。  

八、本項儀器之收費標準僅計算維護與耗材成本，不含儀器購置費

用。請確認您的樣本準備良好，若並非儀器故障導致實驗結果

不良，使用者仍必須依收費標準付費。  

第七條  本儀器之收費標準為確保儀器最佳服務品質，以及增加其有效服務

年限，經研發會議決議後，使用本儀器之個人或單位，均須分擔儀

器使用之耗材、維護、及操作人員服務所須之費用。  

一、收費標準如下：  

(一 )校內收費標準： 1200元 /4小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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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校外收費標準： 3600元 /4小時。  

(三 )技術人員代操作收費方式：  

校內收費標準：5000元 /4小時。  

校外收費標準：15000元 /4小時。  

(三 )當日使用4小時內以4小時計，超過4小時以8小時計。  

二、  繳費方式：儀器使用統計及計費作業由共同儀器中心於每個月

進行核算，並寄發儀器使用繳費通知予使用者，儀器使用費須

於共同儀器中心繳費單開立日期之三個月內繳納核銷。可至本

校出納組繳款，或以研究計畫、校內預算核銷。  

第八條  貴重儀器之檢測結果，未經同意，不得使用於商業廣告、法律訴訟

等用途。  

第九條  凡於本中心使用各項儀器設備及服務，請於成果發表時於文章、著

作致謝欄中提及我方之貢獻。  

第十條  本規範經研發處處內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
